
109 學年度男生宿舍寒假個人住宿申請公告 
一、住宿申請時間：請於 109 年 12 月 7 日（一）早上 9 點至 12 月 18 日（五）中午 12 點

前，至男宿服務中心登記，逾時不候。 

二、開放棟別：僅開放信齋，床位數量有限額滿為止（為求公平恕不接受指定床位）。 

三、寒假住宿期間：110 年 1 月 10 日（日）下午 4 點至 2 月 9 日（二）中午 12 點。 
         110 年 2 月 09 日（二）中午 12 點前完成退宿程序。 

(春節留宿敬請另行參閱春節留宿公告) 

四、寒假住宿費用： 

 項目 金額 

1 住宿費用（一個月） 1,550 元 

2 清潔費（一個月） 100 元 

3 電費（一個月） 175 元 

4 財保金 1000 元 

5 清保金 500 元 

 總計 3,325 元 

※依「學生住宿輔導辦法」規定：住宿天數未滿 15 日者，依實際住宿天數計算。 

達 15 日以上者（含 15 日），住宿費需繳 1,550 元。 

※短期住宿費用（以申請起訖之連續時間計算）： 

1.住宿費：100 元/天 

2.水電費：20 元/天，9 天以上繳交一個月的費用。 

五、繳費相關期程： 

1.繳費期限：109 年 12 月 28 日（一）至 12 月 30 日（三），請同學於繳費期限內上網至第

一銀行下載繳費單繳費。 

2.收據繳回期限：109 年 12 月 30 日（一）早上 9 點至 110 年 1 月 5 日（二）下午 5 點，

收據繳回至服務中心。 

3.未於期限內繳費者及未繳交收據者，視同未完成程序，恕不安排床位。 

六、注意事項： 

1.繳交收據時檢附個人帳戶影本，以作為財、清保金退費之用。 

2.寒宿起始日（1 月 10 日）後不得以任何理由取消（若因個人疏失未繳回收據者亦同）、變

更住宿，要求辦理退費。 

3.如有任何異動，以住輔組最新公告為主。 

4.寒假住宿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來電男宿服務中心詢問(04-22840473)。 

男生宿舍服務中心  啟 109.11.20 


